
新北市學習障礙研判及資料收集建議 

                                                                                              107.2.27參考版 

學習障礙鑑定基準 

 

根據民國 102 年 09 月 02日修正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10條之內容：「特殊教育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

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

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2條之內容：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晤談、

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新北市資格研判及補充說明 

一、根據鑑定基準，學生必需在聽、說、讀、寫或算的學習上出現顯著困難，同時，鑑定的研判依據，不能僅依靠單一方式，需進行多元評量。 

二、顯著困難之參考值可利用下列標準之一，不過在研判時仍須留意每個測驗之測驗編製特性，測量誤差的可能來源，以及能力或表現的成長特性，

標準可能有所調整： 

1. 年級差距：得分低於就讀年級兩個年級的平均數或以上者（年級分數/當量）。但是，國小高年級以上者，年級差距須要增加。 

2. 標準分數差距、百分等級常模：表現低於其年齡（級）組平均數 2個標準差或表現在該年級常模百分等級 3以下者，但仍須注意測量誤差，

對照一般學業表現是否相符。 

3. 如研判的學障亞型為：識字、書寫、基本數學計算、口語表達、口語理解等基本技能，只要其表現嚴重低落，無法應付日常生活所需，同

時智力正常，可以研判為學習障礙。 

三、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之參考值可採下列標準之一： 

1. 智力正常或以上之判斷，建議以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為主，其全量表或語文理解、知覺推理等任一因素指數在平均數負 1.5個標準差±95%信

賴區間以上者。 

2. 因特定類型學習障礙學生容易隨著學習成長使其智力測驗分數下降，學生智力測驗表現如未達前述標準，尤其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學生。如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187


從其他多元評量資料發現可能低估其實際智力時，可從低年級之智力測驗表現、日常行為反應或學科以外領域之表現等方面，舉出智力正

常之明確具體事例，研判是智力正常。 

四、內在能力顯著差異之參考值： 

1. 如果學生主要困難是與智力高相關項目，如：閱讀理解、寫作，數學理解，則該項目表現與智力測驗表現之差距需達1.5個標準差以上，可

以做為符合差距標準之研判依據。例如智力測驗表現高於閱讀理解測驗表現1.5個標準差以上。 

2. 智力測驗的分測驗分數間有差距，或是學科間表現出現差距，不應是直接判斷為學習障礙之標準。但可以做為參考資料。智力測驗分數間

之差距，請先查閱差距之基本率再予以判斷。 

五、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之參考： 

1. 學生學習表現之困難宜與補救教學或其他教學介入成效之資訊結合研判。學生轉介鑑定學習障礙前，學校應先針對其主要問題進行教學（如

注音符號教學、識字教學、數學運算教學），並收集學習歷程與表現樣本。這些教學介入的頻率、次數建議每週三節以上及持續時間至少

一學期。 

2. 一年級就出現嚴重的學習落差，且不預期一般補救教學介入可以有明顯改善者。 

六、排除其他因素： 

1. 主要排除之因素為：感官（視力、聽力）、智能、情緒，文化刺激以及教學不當。 

2. 學生有生理感官缺陷或情緒障礙，不宜直接引用本項就排除為學習障礙。學生如有明確認知處理歷程困難影響學習，還是可以提出生理感

官缺陷或情緒障礙不是直接造成這些學習困難原因之證據，研判為學習障礙。 

3. 生活環境為文化不利者，不必然產生文化刺激不利，不宜直接認定符合文化刺激不利而引用本項排除為學障。要確認是否因文化不利而影

響學習表現，可使用較不受此因素影響之測驗，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來測量接受性詞彙表現，如達一般水準，可排除文化不利因素。 

七、學障鑑定只要符合鑑定基準即可。針對其學習困難原因的推論（神經心理歷程診斷），理想狀態下是期望鑑定跟診斷一起進行，但是，不應該

因為無法確定診斷出原因，就否定其特教資格。相對地，也不應單以認知神經功能有缺陷，就研判符合資格，尚須要在聽、說、讀、寫、算等

領域出現嚴重的學習困難，且有根據推斷是因該認知神經功能缺陷造成這些學習困難。 

八、學習障礙的表現指標為聽、說、讀、寫、算等方面出現顯著困難，因此，學校的學習成就僅能做為參考依據，不宜直接做為拒絕或是研判為學

習障礙之主要依據。 

九、學障鑑定必須註記亞型，亞型類別可以多選。但如有明確清楚的主因和伴隨關係，則建議勾選主要問題，例如：學生在識字以及閱讀理解皆出

現障礙，如能確定是識字問題造成閱讀理解困難，則勾選識字。又如學生在口語理解以及閱讀理解皆出現障礙，如源頭在口語理解，則勾選口

語（理解）障礙。如分辨主、隨不易，或是有共病的現象則可以多選。 

十、研判時仍要參照日常生活與學習表現，特別是應付一般生活所需的學業技能。可蒐集學生在校學習的情形與相關評量結果的資料，以及學生的

學習歷程、困難與錯誤類型及介入後的學習反應等有助於研判的重要資訊。 

 



各亞型測驗資料收集及行為觀察描述重點：  

建議從轉介或教師主訴的學習主要問題著手，除了依據主述問題重點性選擇適當的標準化測驗外，還要收集相關觀察、學習檔案資料或實作表現，

各亞型重點如下：  

亞型 行為特徵 研判重點 

資料收集 

標準化測驗 

(請依目的選擇使用) 
工作樣本與其他 

識字 1. 低年級時，注音符號不會認

讀。 

2. 低年級時，注音符號拼音困

難，或是很難學會。 

3. 教過的字，隔天馬上忘記。 

4. 有一半以上的課本文字無

法認讀。 

5. 紙筆測驗時，報讀試卷內容

的成績比自行讀題的成績

好很多。 

6. 唸讀文章不順暢，容易跳字

或念錯。 

7. 主要症狀是呈現嚴重的識

字問題，課本的字認識不了

幾個，無法獨自閱讀文本。 

8. 有些年紀較大的學生會有

自己的代償策略，有脈絡的

文章可以大略讀出、以詞彙

為單位來認讀，但在辨識沒

脈絡的單獨字仍有嚴重困

難。 

1. 智力正常，識字相關的測驗表現

低於 PR3；識字問題包括識字正

確性（識字量）與識字流暢性（自

動化）；識字如有困難，通常書寫

也會出現嚴重困難。 

2. 如識字量及流暢性沒問題，單獨

有書寫問題者，屬書寫障礙亞型。 

3. 評量時經報讀或口頭詢問，會明

顯比自行閱讀作答有更好的表

現。 

□識字量評估測驗 

□中文年級認字量表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

驗-識字以及寫字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國民小學閱讀理解

篩選測驗或閱讀理

解相關測驗* 

□快速自動化唸名測

驗 

□其他 

*非識字構念測驗，供

驗證識字對閱讀影

響時使用。 

 

□已批改過，但未訂正之各科各測驗題型考卷

【註 1】。 

□考試時，報讀和沒報讀的表現差異【註 2】。 

□同年級還沒教過國語課文的朗讀正確率、每

分鐘朗讀字數【註 3】。 

□非正式評量：朗讀速度測驗（大腦與學習實

驗室，脈絡版、隨機版，三年級以下，或是

懷疑程度低於三年級者）。 

【註 1】各科已批改未訂正考卷包括國語、數學、社會、

自然等科目，各測驗題型如選擇、填充、問答、

計算、應用等，最好是多次考試資料。 

需要註清楚是在原班考試或是資源班考

試，是有提供協助或是沒有提供協助的狀況下

完成的，是否有時間限制或是延長。 

如果識字有問題，各科應該都低落，若只

是寫字的問題，只會在需要填寫答案的部分呈

現低分。 

【註 2】若是識字困難者，報讀後的表現應該遠優於自

行閱讀的表現。但報讀時不應該提供其他提示

或指導。 

【註 3】關於閱讀是否受到識字的影響，應該檢視是否

有足夠的識字量，以及足夠的流暢性。基本上

如果識字量達到 2700個字，識字量不會是主要

瓶頸，應該檢視流暢性的表現。流暢性的非正



亞型 行為特徵 研判重點 

資料收集 

標準化測驗 

(請依目的選擇使用) 
工作樣本與其他 

式評量，二年級以上的學生每分鐘 120 個字以

上是基本要求。進行流暢性的評量，應該要去

除注音符號。 

書寫 1. 抄寫、聽寫有困難。 

2. 容易寫錯字（增減筆劃；常

用替代字；字形結構錯誤）。 

3. 寫字像畫圖，無筆順概念。 

4. 考卷經常寫不完，書寫速度

過慢。 

5. 無法寫出句子、作文，字寫

不出來，或錯字連篇。 

6. 抄寫能力不錯，但有嚴重自

發性提取、書寫困難。 

1. 寫字，是基本技能，包含抄寫與

自發性書寫；寫作，則是高等功

能。只要智力正常，基本寫字表

現低於 PR3，有可能是書寫障礙。 

2. 目前寫字相關測驗不多，有的常

模只建到三年級。因為是篩檢測

驗，題目偏易，三年級以上即便

通過也不代表寫字完全沒問題。

另外，有時錯一題就會出現，百

分等級大幅下降，低分組不見得

能敏感地區分出表現差異。 

3. 受限於寫字沒有具體、足夠敏感

或有適當可對照常模的測驗。學

生年齡高於三年級，則需要更多

學習寫字歷程的資料以及不同文

字、語言輸出方式（電腦打字、

手寫、口說）的表現差異進行研

判。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

驗（至少需施測看注

音寫國字、聽寫、遠

端抄寫） 

□國小兒童書寫語文

能力診斷測驗 

□拜瑞-布坦尼卡視覺-

動作統整發展測驗

(VMI)* 

□其他 

*非書寫構念測驗，如

有視知覺問題，可使

用，進一步了解視動

問題對書寫的影響。 

□各種呈現書寫表現且未訂正的資料，如：各

科測驗型試卷、習作、作文、聽寫、聯絡簿、

作業等未訂正之樣本，分析寫字錯誤類型。

【註 4】 

□比較口語、電腦打字和手寫等不同產出方式

在造句、段落及作文樣本的差異【註 5】。 

□各科收集有時限及無時限作答的考試成績

差異【註 6】。 

【註 4】各科已批改未訂正考卷包括國語、數學、社會、

自然等科目，各測驗題型如選擇、填充、問答、

計算、應用等，最好是多次考試資料。如果讀

有問題，各科應該都低落，若是寫的問題，只

會在需要書寫的題目出現低分，選擇題答對率

相對較高。需要註清楚是在原班考試或是資源

班考試，是有提供協助或是沒有提供協助的狀

況下完成的，是原來時間限制或是延長時間的。 

【註 5】口語、電腦及手寫之表現如皆有困難，學生可

能還有口語或理解的困難；如在口語、電腦輸

出的寫作品質明顯優於手寫，則可進一步分析

書寫的問題是屬知動方面的困難，或是自發性

提取文字困難。 

【註 6】可從學生有時限和延長 20 分鐘後的考試成績

表現，檢視考試成績表現差異是否受到知覺動

作的影響。 

http://serc.nc.hcc.edu.tw/xoops2/serc/download/assesment/tool/VMI.doc
http://serc.nc.hcc.edu.tw/xoops2/serc/download/assesment/tool/VMI.doc


亞型 行為特徵 研判重點 

資料收集 

標準化測驗 

(請依目的選擇使用) 
工作樣本與其他 

閱讀

理解 

1. 閱讀時容易停頓、速度緩慢

不流暢。 

2. 對抽象詞彙、成語的理解及

應用能力弱。 

3. 易在不該斷句處斷句。 

4. 讀完文章後找不出重點。 

5. 可以回答文本中字面簡單

的訊息，但在推論訊息、確

認主題或跨段落訊息統整

有困難。 

6. 寫作困難，把句子組成段落

篇章困難。 

7. 讀數學文字題有嚴重困難。 

1. 在學障亞型裡的閱讀理解困難，

是指閱讀理解表現和智力表現明

顯不相稱，並且表現出顯著的閱

讀理解困難。理解屬較高功能的

能力，與智力高相關。鑑定時需

要閱讀理解表現與智力測驗表現

之差距達 1.5 個標準差以上。閱

讀測驗分數請根據百分等級轉換

為 Z分數【註 7】。 

2. 差距標準為智力高於成就 1.5 個

標準差。但因為統計迴歸，智商

較低者，差距可以縮減。但研判

閱讀理解亞型，智力需要在 85以

上，閱讀能力 PR 小於 6，才有可

能達到差距標準的規定。 

3. 如因嚴重的識字問題而影響閱讀

理解的表現，則主要問題應是識

字正確性或是流暢性。 

4. 口語理解有嚴重困難，閱讀理解

也會有困難。口語理解可視為基

本技能，如主要問題為口語理

解，只要智力符合正常或是正常

以上，而口語理解表現低於 PR3

即可研判。基於口語理解嚴重

者，多數會有口語表達問題，建

□國民小學閱讀理解

篩選測驗 

□國民中學閱讀理解

推理測驗 

□中文閱讀理解測驗 

□圖畫式聽覺理解測

驗 

□聽覺理解測驗 

□修訂學齡兒童語言

障礙評量表 

□修訂畢保德圖畫詞

彙測驗 

□識字困難相關測驗* 

□快速自動化唸名測

驗 

□其他 

*非閱讀理解構念測

驗，懷疑識字問題影

響理解時可使用。 

□已批改過但未訂正之各科各測驗題型考卷。 

□如懷疑是識字正確性及流暢性造成，可收集

閱讀書面文字（如閱讀理解測驗、定期考

查、平時測驗）時，有報讀及沒有報讀其內

容的表現差異。 

□透過直接教學、觀察，分析學生在不同層次

之閱讀理解問題上的實際表現 

【註 7】差距標準可檢視其語文理解、圖形知覺推理及

全量表分數與閱讀理解的差距。在智力 85以上

的前提下，如達到 1.5 個標準差，可研判為學

障。分數間轉換可參考【分數轉換-百分等級、

T分數、量尺分數間之轉換】 

       ( 請 至 大 腦 與 學 習 實 驗 室 https:// 

sites.google.com/view/brainlearninglab/ 說 明 文

件項下載使用) 



亞型 行為特徵 研判重點 

資料收集 

標準化測驗 

(請依目的選擇使用) 
工作樣本與其他 

議勾選其他類口語理解、口語表

達亞型。 

數學

運算 

1. 缺乏數感、量感，對於數字

大小判斷、簡單的計算、一

般事件做簡單的數量估計

等有困難。 

2. 計算時需靠手指協助。 

3. 基本加減計算皆有困難。 

4. 運算速度過慢。 

5. 日常生活的數學無困難，但

轉換成算式有困難。 

6. 簡單幾何、空間概念或數學

符號等學習表現困難。 

1. 目前主要以在數字計算、數感等

基本技能困難者為主，只要智力

正常或正常以上，學生在基本計

算表現低於PR3，有可能是數學

計算障礙。 

2. 研判時仍要參照日常生活表現，

特別是應付一般生活所需的數學

計算能力。可蒐集學生在校學習

數學的情形與數學相關評量結果

的資料，以及學生的計算歷程、

困難與錯誤類型及介入後的學習

反應等有助於研判的重要資訊。 

3. 和閱讀理解一樣，高階功能的數

學理解、幾何或是數學成就。則

要有一定的智力水準、符合差距

標準（1.5個標準差），且有明顯

數學理解困難。 

□基礎數學計算評量 

□基礎數學核心能力

測驗 

□其他 

□中年級以上學生，請參考國小中年級（含）

數學領域課綱的能力指標，說明是否能夠達

成。 

□能顯示學生數學計算及理解困難的資料，如

數學習作或測驗的錯誤類型（如：位值錯

誤、進退位運算錯誤…）、運算策略（如：

使用手指/點算輔助）、運算速度、心理運算

歷程及教學後成效分析等。 

□有關認知基本數學符號及概念困難、基本加

減運算困難等方面的具體觀察描述或實作

表現資料。 

其他 

-注

意力 

1. 常粗心大意，不注意細節。 

2. 上課時無法持續注意力。 

3. 在有時間限制的考試或作

業上表現不佳。 

4. 常忘了帶要帶去學校的東

西。 

1. 注意力缺陷必須嚴重影響到說、

聽、讀、寫、算的表現，並造成

基本能力表現落後。 

2. 需有注意力相關醫療診斷。 

□問題行為篩選量表

(1-9題) 

□其他 

□注意力影響到聽、說、讀、寫、算的具體生

活描述。 

□以分段時間方式考試，觀察注意力的影響。 

□在不同環境下（個測/團測、提醒/未提醒、

分段/未分段）【註 8】評量表現的差異。 



亞型 行為特徵 研判重點 

資料收集 

標準化測驗 

(請依目的選擇使用) 
工作樣本與其他 

5. 生活所需物品常凌亂地擺

放。 

6. 作業草率、品質不佳，要人

提醒才能完成。 

7. 逃避或排斥須專心的工

作，如寫作業。 

8. 常被提醒做每天要做的事。 

9. 表現差異極大，時好時壞。

團測的表現比個測差；個別

或小組教學的學習成果明

顯較好。 

□各種提升注意力策略介入後的反應情形，包

含用藥、環境調整、自我檢核策略、計時、

行為契約、感統訓練等。 

【註 8】可透過分段時間方式考試，來檢視考試成績表

現差異是否受到注意力的影響。實際做法如將

40 分鐘的考試時間拆成 4 個 10 分鐘分段進

行。或提供可連續計時之碼錶，學生可自行決

定休息時間，但整體用在考試的時間不變。 

其他

-口

語（ 

含理

解與

表

達） 

1. 聽到指令後無法正確反應。 

2. 常常答非所問、雞同鴨講。 

3. 日常生活中的語言表達極

少，表達的句子不完整，或

是很短。 

4. 可聽懂故事內容，但是自己

說不出來，或說不完整、說

不流暢（如無連接詞、只有

片段語詞）。 

5. 年級越高越容易在閱讀理

解及寫作出現明顯困難。 

1. 口語理解可視為是基本技能，只

要智力符合正常或正常以上，進

行口語理解以及表達相關測驗之

表現嚴重低落，例如PR3以下，

加上有早期語言遲緩的歷史，可

研判為口語理解困難。 

2. 如果是口語表達、口語理解及閱

讀理解都有顯著困難，問題的源

頭應在口語，但勾選亞型時，只

要符合基準，可同時勾選口語及

理解困難。如伴隨識字有問題，

則同時勾選口語及識字困難。 

3. 需要考慮不同情境間語言表達狀

況的差異，語言表達需要在不同

情境表現一致。 

□圖畫式聽覺理解測

驗 

□聽覺理解測驗 

□修訂學齡兒童語言

障礙評量表 

□修訂畢保德圖畫詞

彙測驗 

□其他 

□聽覺理解與口語表達日常生活表現。 

□口語語料，包括結構性以及主題式【註 9】。 

□學校、家裡、安親班的說話狀況。 

□早期發展情形【註 10】。 

□早療介入歷史、文件，職能、物理、語言等

各類治療師針對學生的服務紀錄等。 

【註 9】語料的收集方法包括： 

（1）主題式：利用口語作文或是繪本（圖畫，

無文字）。先讓學生看過繪本或先知道作

文題目，跟學生講 5 分鐘後要請學生講

出一個故事，學生可以用任何的方式註

記內容，然後請其口語表達。 

（2）結構式：針對某一主題，提出問題逐步

詢問，引導學生表達。錄音後將內容謄

打出來，謄打時應完全記錄說出的內



亞型 行為特徵 研判重點 

資料收集 

標準化測驗 

(請依目的選擇使用) 
工作樣本與其他 

4. 如果沒有合適的測驗可以進行

者，則應該收集學生的口語表達

資料（語料）。 

容，包括停頓、贅詞、連接詞，以及整

體回答時間。 

【註 10】確認學生年幼時有無較晚開始說話的、有無

發展遲緩、有無癲癇、早產等發展史。 

其他

-知

覺動

作 

1. 動作（粗大或精細）發展遲

緩，例如騎三輪車或腳踏

車、接球、使用刀叉、扣釦

子和寫字。 

2. 在需要手部操作、肢體協調

的學習領域或日常活動

中，出現明顯地動作緩慢、

不協調、操作困難、弄不清

楚左右方向或記不得環境

中的方位線索等情形。 

3. 動作顯得笨拙或不自然。常

撞到、溢出或打翻東西，學

習新動作可能有困難。 

4. 寫字有相當困難，或是寫字

的速度嚴重落後於同年齡

學生。 

1. 知覺動作困難，必須影響到說、

聽、讀、寫、算的表現。通常以

寫字的影響最大。 

2. 如果是因為知覺動作導致表現落

差，則可以選擇此亞型。否則應

該考慮非學障的類別。 

3. 應該和參考或轉介其他專業治療

協助評估。 

□拜瑞-布坦尼卡視覺-

動作統整發展測驗

(VMI) 

□醫療方面職能評估

以及介入證據，包括

視知覺、動作精細動

作評估以及相關介

入 

□其他 

□知覺動作困難影響聽、說、讀、寫、算的具

體生活描述。包括能否進行這些基本技能，

延長時間能否執行，延長時間後的正確率。 

□困難表現之詳細描述或影片。 

□早療介入歷史、文件，職能或物理治療師針

對學生的服務紀錄、評估結果等。 

□如果學生的寫字速度極慢，觀察是因為啟動

慢，還是執行慢。 

 

 

http://serc.nc.hcc.edu.tw/xoops2/serc/download/assesment/tool/VMI.doc
http://serc.nc.hcc.edu.tw/xoops2/serc/download/assesment/tool/VMI.doc

